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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度等指标加以监控和预警，以有效防控政府破产成本，

实现地方政府无风险或低风险管理和发展。地方政府需

要建立行政控制、市场控制、规则控制和合作协商控制机

制，并且需要尽快建立与市场控制机制相适应的财政管

理制度，使地方债务管理方式逐步向市场控制机制或市

场与规则合作的控制机制过渡。

2. 实现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统一，降低代理成本。

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给予地方政府

更大的自主权利，满足地方政府“当家做主”的欲望，实现

地方的自由发展，更好地防控地方政府债务代理成本。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的不断扩大，使得地方政府

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地方政府需要发挥维护本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稳定，就需寻找其他的途径获取发展资金，

这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借高额的贷款。而强化地方政

府的财权和事权的统一，能够有效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

支缺口，减少地方政府代理成本，从而减少地方政府的显

性和隐性负债。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经验，

我国应该在不违背《预算法》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选

择中央转贷地方模式、中央代为发行模式和中央代为偿

还模式发行债权，以满足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统一的

现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 寻找最优化的财政债务资金结构。有效解决地方

政府债务危机的问题，并不是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向银行

或社会借款，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将借贷资金所带来的债

务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类，防控债务代理成本

和破产成本。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产生巨额的财政

收支缺口，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使地方政府既能够

享受负债带来的负债效应，又不至于产生债务危机，就需

要地方政府寻找最优的财政负债资金量，举借适当数量

的借款。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预警和指标的建立，关键还在

于依赖模型加以论证和分析。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负债资

金结构模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最优举债规模的决策点

和决策方法。同时还能满足地方政府管理和运营的需要，

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地方政

府债务融资绩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L13DGL050）的中

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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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基本的免税法在我国的运用
——针对金融业的分析

高 峻（博士） 凌 金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81）

【摘要】作为营业税主要税种之一的金融业“营改增”正在研究推进之中。本文借鉴国际经验，对欧盟基本的免

税法进行了基本的分析，据此对银行的显性业务和隐形业务进行了分类，测算了针对显性业务的增值税税率。通过

测算增值税税率和可抵扣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征税。

【关键词】基本的免税法 营改增 增值税率 可抵扣率

一、基本免税法的基本内容

欧盟国家的基本免税法将金融业务分为核心业务、

附属业务和出口业务三类，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对

信贷、存款、汇兑、保险等金融业核心业务不征收增值税，

同时其进项税额也不能抵扣。对融资租赁、财务顾问、保

管等附属业务选择按照 17% 的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同

时允许其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出口型金融业务实行

零税率。

对信贷、存款、汇兑、保险等金融业核心业务不征收

增值税是基于其业务性质的考虑，主要是由于信贷、存款

等这些业务的增值额隐藏于金融服务的价差中（隐性业

务），最后收到的收入除利息外，还包含通货膨胀和违约

风险，税法上的增值额不能通过价差直接算出，尤其是贷

款业务不是逐笔计算贷款利息收入，而是按照总额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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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无法根据受益对象进行分摊。另外，企业无法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其进项税额的确定也是一个

国际性难题。

各国对主要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除了理论上和操作

上对金融服务增值额的确认都存在困难，还出于对减少

资本流动的阻碍方面的考虑。

我国目前对金融业的营改增实行的征收办法是，将

税率从5%逐步下调到3%（与目前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

率相同）。对金融业征收 3%的增值税，当然也不允许其对

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于金融服务出口实行免税政策，对

金融创新也给予税收优惠。这种方案解决了我国增值税

和营业税并存带来的税收问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不

大，在征管上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其缺点是改革

不够彻底。

采用简易计税法的金融服务业，实施“营改增”后不

同之处仅在于可以为其他企业开出能够抵扣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但本身仍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总体来说和原来的

营业税计税方法没有太大差别。仅仅是降低了税率，重复

征收的现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金融服务业还是面临着

双重税负问题。

二、基本免税法的缺陷

1. 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增值税抵扣链条是环环相

扣的，把生产销售环节联系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抵

扣链条。如果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上游环节所有增值税

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额不能顺利地结转到下一个环节继

续抵扣，这种税负就无法顺利进行，从而影响到下一环节

的增值税税负和销售价格。

以A、B、C三个企业发生的业务为例：A企业是给B
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用货物的企业；B银行向A企业购货

后，向C企业提供贷款；C企业是向B银行借款的企业。

假设案例中所有纳税人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A纳税人销售金融服务给B银

行，不含税价格 a；B提供贷款或销售金银给C，不含税价

格为 b；贷款企业将金银或金融服务卖给D，不含税价格

为c。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银行和贷款企业的增值税进

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如表1所示：

如果对中间企业B即银行免税，根据增值税纳税人用

于免征增值税项目，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在免税法下，B企业购进进项为

（a×0.17），不能抵免，银行要获取（b-a）的毛利，销售价格

应制定为（b+0.17a）；在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银行的对外

销售价格为1.17b。由此可见，增值税免税政策有利于减轻

B的负担，征税和不征税的差额为［0.17×（b-a）］。
贷款方 C 要实现（c-b）的毛利，含税销售价格为

1.17c；对B免征增值税后，购进价格成本为b+0.17a，不含

税销售价格为（c+0.17a），销项税额为（0.17c+0.028 9a）。

若 c不是最终消费者，继续对外提供服务，最终销售价格=
c+0.17a+0.17c+0.028 9a=1.17c+0.198 9a，1.17c+0.198 9a>
1.17c，增加的销售价格为0.198 9a。由此可见，对中间环节

免税有利于减轻中间环节的税收负担，但下游企业不得

不承担流失的税额，实际上造成了重复征税和税负转嫁。

2. 企业内部税负不公。营改增试点中建议金融业实

行简易征收办法。简易征收率为3%，且增值税进项税额不

允许抵扣，简易征收不分显性和隐性业务，统一对待，忽

视了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的业务，创造价值多的业务

和创造价值少的业务适用同样的税率，对创造价值少的

业务造成了巨大的税收负担。

三、金融业显性业务和隐形业务的划分

对业务的划分通常有应税、免税、零税率和非应税项

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具体的划分是根据银行业

务的性质，即显性业务和隐形业务来的。

所谓显性业务是直接收费形式的业务，包括了营业

收入增加值的项目，其增加值是能够直接计算出来的。如

以直接收费形式的收入、银行业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

介业务收入、证券业的手续费净收入、保荐业务净收入、

财务顾问服务净收入、投资咨询服务净收入等以净收费

形式的业务收入。

隐性业务是不能直接一次性计算的业务，金融服务

的价值不能直接确定，金融服务的价值包含了通货膨胀

和违约风险，无法反映每一笔业务的增加值，其增加值受

到利息、时间价值、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隐性收入

通过买卖价差来反映，银行业的贷款收入及投资收入、担保

收入、银行卡收入、证券业的各类管理业务净收入及投资

收入、证券承销业务收入、利息收入、银行业的保费收入。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法计入显性业务或

隐性业务，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支付佣金及手续费等

交易费用在业务发生时预先支付，这部分可以看作显性

收入；在进行金融资产投资过程中公允价值会发生收益

或损益，这部分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无法直接测算，因

而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法直接归类为显性收

入或隐性收入。

经济业务

购进价格

进项税

销售价格

销项税额

毛利

纳税额

银行B

a

0.17a

b

0.17b

b-a

0.17×（b-a）

贷款企业C

b

0.17b

c

0.17c

c-b

0.17×（c-b）

表 1 银行经济业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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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税项目：融资租赁、金融经纪业务、存贷款业

务以及其他金融业务

1. 融资租赁业务。银行与企业签订合同，根据合同规

定的内容从企业租入设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所有权有

关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风险和报酬。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0年第 8号以及融资租赁企业的性质，如果承租方

（生产企业B）直接从生产企业A购进固定资产，增值税就

视同一般的自我采购进行处理，其进项增值税就可以抵

扣而无须转出，且允许追溯调整。但融资租赁公司不是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也不能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购买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不

能获得抵扣。融资租赁的特点体现为直接收费，能够直接

反映业务的增加值，其增加值可以直接测算。在利润表中

反映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金融经纪业务。主要体现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在

向客户提供服务时，手续费能够直接确认，在利润表中反

映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其他金融业务。根据金融业征收依据，包括外汇、

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在营改增之前，金

融业营业税是按照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差额征收营业

税（增值税）。建议营改增后，通过买卖差价直接反映经营

活动的增加值，用增值额乘以税率来计算增值税。在利润

表中反映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免税项目

金融商品转让和保险业务及外汇转贷业务等，它们

应为免税项目。

1. 金融商品转让。主要是转让外汇、有价证券和非货

物期货的所有权的行为。目的并非是获得收益，金融商品

买入价原则上按加权平均价计算，金融证券的收益受到

收益率、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其增加值隐含在通货膨胀、

违约等因素中，无法通过价差直接确定。

2. 外汇转贷业务。它是指金融企业直接向境外借入

外汇资金，然后再贷给国内企业或其他单位、个人，对于

免税项目在现行增值税制下不能获得进项税额抵扣。应

税项目和免税项目的依据主要取决于收费形式，收费形

式是直接收费还是间接收费，以及增值额是否直接反映

金融产品的增加值。

3. 存贷款业务。存贷款业务不能计算每一笔服务的

增加值，只能汇总计算，因而存贷业务不能直接反映金融

服务的增加值，而且借贷业务利润在扣除成本后的增值

额才是真正的利润。在利润表中反映为贷款及利息收入。

（三）零税率

零税率主要适用于出口金融业务，出口金融带动的

出国留学、境外旅游、海外移民等出国活动的金融配套需

求。

四、基本免税法下平衡增值税率及可抵扣率的推算

表中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通 2012年上市银行的年

报”，通过选取14家上市银行的2012年末营业收入，得到

部分数据。其中，显性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他

业务收入，隐性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显性业务收入。由此

可以得到数据如表2、表3所示：

以银行营业收入占所有14家银行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权数，计算银行业显性业务占比的平均值，同理计算隐性

业务占比的平均值。根据银行的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表，

计算整个行业显性收入的平均水平=（27.67%+11.62%+…
+16.64%）÷14=17.92%。同理得整个行业隐性收入的平均

银行

中国银行

华夏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

工商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农业银行

平安银行

营业
收入

3 661

398

830

1 134

1 031

1 473

4 607

876

278

5 369

894

599

4 220

397

显性业
务收入

1 013

46.24

98.54

216.14

217.19

287.3

1 030.7

157.47

30.11

1 205.2

125.47

101.16

796

66.05

隐性业
务收入

2 648

351.76

731.46

917.86

813.81

1 185.7

3 576.3

718.53

247.89

4 163.8

768.53

497.84

3 424

330.95

可抵扣
项目成本

295

28.2

33.6

64.9

15.2

109

109

34.2

38.3

187

35.9

27.5

279

14.2

可抵扣项目成本
/营业收入

1.17%

1.03%

0.59%

0.83%

0.19%

1.08%

1.1%

0.57%

1.59%

0.51%

0.59%

0.62%

0.97%

0.52%

银行

中国银行

华夏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

工商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农业银行

平安银行

营业
收入

3 661

398

830

1 134

1 031

1 473

4 607

876

278

5 369

894

599

4 220

397

显性业务
收入比重

27.67%

11.62%

11.87%

19.06%

21.07%

19.50%

22.37%

17.98%

10.83%

22.45%

14.03%

16.89%

18.86%

16.64%

隐性业务
收入比重

72.23%

88.38%

88.13%

80.94%

78.93%

80.50%

77.63%

82.02%

89.17%

77.55%

85.97%

83.11%

81.14%

83.36%

营业
费用

1 559

197.6

322.4

467.4

445.7

621

1 262

358.5

111.5

1 944

412.5

238.5

2 096

187.9

营业税金
及附加

229

28.4

62.6

75.6

78.3

109

236

57.5

19.5

351

66.5

45.5

254

34.1

表 3 银行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比重 单位：亿元

表 2 银行可抵扣项目比重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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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82.08%。

营业收入总额=3 661+398+…+397=25 767（亿元）；

可抵扣项目成本总额=295+28.2+…+14.2=1 271（亿元）；

营业费用总额=1 559+197.6+…+187.9=1 022（亿元）。

1. 设营改增后银行增值税率为x，不考虑所得税的影

响。根据基本的免税法的原则，对显性收费的金融业务征

税，对隐性收费的金融业务免税，免税的业务不能抵扣，

实际上成为银行显性业务的实际税负。据此，分别计算出

显性业务和隐性业务的实际税负：显性业务应纳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隐性业务应纳的增值税=不能

抵扣的进项税额。银行日常生产经营购入的固定资产、电

子设备、办公用品，符合抵扣条件的，按相应税率抵扣，大

部分为 17%的抵扣率。由于银行购进固定资产是汇总计

入，无法区分每一笔业务的可抵扣项目成本，故进项税额

抵扣不区分显性业务和隐性业务。

显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营业收入
1+ x × x-

可抵扣项目成本总额
1+ 17% × 显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隐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隐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

可抵扣项目购进成本总额
1+ 17% × 17%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计算出显性业务和隐性业务应

承担的增值税额以及增值税总额，计算过程如下：

显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25 767
1+ x × x-

1 271
1+ 17% × 17.92%

隐性业务应纳增值税额= 1 271
1+ 17% × 82.08%× 17%

应纳增值税额合计= 25 767
1+ x × x- 1 271

1+ 17% × 17.92% +

1 271
1+ 17% × 82.08%× 17%

营改增前应纳的营业税额=25 767×5.5%（5.5%为营

业税金及附加）。令税改前后的总体税负相等，可以得到

平衡点增值税税率，列出下式：

25 767
1+ x × x- 1 271

1+ 17% × 17.92% + 1 271
1+ 17% × 82.08% ×

17%=25 767×5.5%
计算得到税负平衡点的增值税税率x为6%。

2. 若营改增后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总收入为 25 767亿元，总的进项成本为 1 271亿元，

营业费用总额为10 224亿元。

“营改增”后所得税和增值税之和=［收入总额/（1+
x）-营业费用总额］×25%+增值税总额，则：

(25 767
1+ x - 10 224）×25%+ 25 767x

1+ x - 1 271
1+ 17% × 17.92%

+82.08%× 1 271
1+ 17% × 17%= 25 767x+ 6 441.75

1+ x - 2 599.09

“营改增”前税负总额=（收入总额-营业费用总额-
营业税总额）×25%+营业税总额=（25 767-10 224-25 767×
5.5%）×25%+25 767×5.5%=4 948.638 75

令税改前后的总体税负相等，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可得：x=6.07%
总结：①考虑所得税后，在实行欧盟基本免税法的条

件下，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税率为6.07%，即在营改增后，采

用欧盟的基本免税法，当增值税税率小于 6.07%时，增值

税的税收负担小于营业税的税收负担。②在没有考虑所

得税、实行基本免税法的条件下，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率为

6%，可以减轻银行的税收负担。

采用欧盟基本的免税法下，隐性业务免税，造成增值

税抵扣链条断裂，下游企业承担了银行的双重税负，按照

新加坡按一定比例抵扣的做法，隐性业务可以按照一定

比例抵扣，从而维护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现在的重点

是计算可抵扣率。

3. 任高飞（2013）在《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中提

到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的计算公式，可以用于计算营改

增后金融业的增值税率，即：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1-营

业税税率×（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

根据测算出来的基本免税法下的增值税税率 6%，可

以计算出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1-5%× 1+ 6%
6% =11.67%

11.67%即为新加坡模式下，隐性业务的应纳增值税抵

扣比率。

欧盟基本免税法的模式下，应纳增值税的公式如下：

显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营业收入
1+ x × x-

可抵扣项目成本
1+ 17% × 显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隐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隐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

隐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可抵扣项目购进成本总额
1+ 17%

显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增值税总额= 营业收入
1+ x ×x- 可抵扣项目成本

1+ 17%

× + ×

×17%

25 767x+ 6 441.75
1+ x - 2 599.09 = 4 948.63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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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扣项目购进成本
1+ 17% × 17%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

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下，应纳增值税的公式如下：

显 性 业 务 应 纳 增 值 税 额 = 营业收入
1+ x × x

-可抵扣项目成本
1+ 17% × 显性业务收入

总收入

隐性业务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不含

税销售额×增值税税率×（1-抵扣率）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

4. 以中国银行 2012年的年报的利润表为例，分别采

用营改增前的计税方法、欧盟基本的免税法、新加坡比例

抵扣法三种方法，对中国银行的收入及税收负担进行测

算。其中显性收入包括：手续费和佣金收入752亿元，其他

业务收入 261亿元（证券业务手续费、保荐、财务顾问收

入）；隐性收入包括：汇兑收入-35.3亿元，贷款利息收入

2 570亿元。如表4所示：

计算说明：

（1）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的测算。在实行欧盟基本的

免税法之后，营业收入=3 661/（1+6%）=3 453.77（亿元）；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752亿元，其他业务收入261亿元。在实

行欧盟基本的免税法和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的条件下，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752/（1+6%）=709.43（亿元），其他业

务收入=261/（1+6%）=246.23（亿元）。

在没有实行欧盟基本的免税法之前，汇兑收益

为-35.3亿元，贷款利息收入为 2 570亿元。在实行欧盟

基本的免税法和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的条件下汇兑收益

=-35.3/（1+6%）=-33.3（亿元），贷款利息收入=2 570/
（1+6%）=2 424.53（亿元）。

（2）流转税负测算。在没有实行欧盟基本的免税法之

前，营业税金及附加229亿元。实行基本免税法后，营业税

金 及 附 加 为 0，显 性 业 务 应 交 增 值 税 = 3 661
1+ 6% ×6%

- 295
1+ 17% × 27.67%= 137.460 1（亿元），隐性业务应交增值

税= 295
1+ 17% × 72.23%× 17%=30.960 1（亿元），即应交增

值税总额=137.460 1+30.960 1=168.42（亿元）。与营改增

前相比，税负降低16.36%，减轻了银行的税收负担。

采用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下，显性业务应交增值税=
137.460 1亿元，隐性业务应交增值税=3 453.77×6%×（1-
11.67%）=183.042 9（亿元），应交增值税总额=137.460 1+
183.042 9=320.5（亿元）。与营改增前相比，税负增加

59.17%，维护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3）所得税负的测算。在没有实行欧盟基本的免税法

之前，营业收入为 3 661亿元，营业支出为 1 787亿元，所

得税费用=（3 661-1 787）×（1-25%）=468.5（亿元）。

实行基本的免税法和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之后，营

业收入为 3 453.77亿元，营业支出为 1 585.64亿元，所得

税费用=（3 453.77-1 585.64）×25%=478.75（亿元）。

（4）税金合计的测算。在没有实行欧盟基本的免税法

之前，税负总额=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201.36+
468.5=669.86（亿元）。

实行基本免税法后，税负总额=增值税+所得税=
168.42+478.75=647.17（亿元）。

在新加坡按比例抵扣法下，税负总额=增值税+所得

税=320.5+478.75=799.25（亿元）。

五、前景展望

金融业“简易征收”并不能规避重复征税的问题，只

是暂时性的过渡办法，全面征收增值税是一个必然之策。

笔者建议采用欧盟基本的免税法，增值税税率设置为6%。

采用基本的免税法符合价值创造的原则，即对显性业务

征税。隐性业务免税，解决了增值税无法确定的问题，总

体上能减轻银行税收负担，避免重复征税。同时，与新加

坡按比例抵扣法相结合，解决了应税收入在显性业务和

隐性业务分摊的问题，使得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继续下

去，避免我国金融业税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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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显性
收入

隐性
收入

投资收益及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支出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流转税合计

税金合计

手续费及佣金

其他业务收入

汇兑收益

贷款利息收入

营改增前的
计税方法

3 661

752

261

－35.3

2 570

166.3

201.36

1 787

1 874

468.5

1 405.5

201.36

669.86

欧盟基本的
免税法

3 453.77

709.43

246.23

－33.30

2 424.53

156.89

0

1 585.64

1 868.13

478.75

1 389.38

168.42

647.17

新加坡比例
抵扣法

3 453.77

709.43

246.23

－33.30

2 424.53

156.89

0

1 585.64

1 868.13

478.75

1 389.38

320.5

799.25

表 4 中国银行2012年利润表测算 金额单位：亿元


